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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进展暨距期满3个月仍未实施回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回购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1月2日分

别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8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的预案》，

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以采用集中竞价以及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以

实施股权激励。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票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2018年11月8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上述公告的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公司距回购期届满3个月时仍未实施回购股份方案的原因及后续回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距回购期届满3个月，公司尚未实施回购方案。根据《上

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现将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及后续回购安排说明如下： 

自2018年11月2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度定期报告发布期间，公司

陆续发布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2018年度业绩快报、2018年度报告及重大事项等，

限购窗口期较多；同时结合公司的资金安排，一方面提前筹措资金在2019年3月份偿

还“16软控债”，另一方面2019年订单大幅增加，预付资金也同比增加较大，在优先



保证公司生产运营的前提下，故暂未实施回购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

实控人变更事项开始进行筹划，时至2019年8月9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表决权

委托协议>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公告》为“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

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期间，在此期间新实

控人就之前提出的《关于回购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的预案》进行探讨，故截至目前

一直未进行回购。 

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执行

回购股份事项，后续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